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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2023 年 9 月 11 日至 10 月 13 日 

议程项目 10 

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多米尼克*、格林纳达*、

圭亚那*、海地*、牙买加*、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

纳丁斯*、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订正决议草案 

  54/… 设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加勒比共同体区域办事处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基本和普遍原则， 

 重申《世界人权宣言》，并回顾所有有关人权条约，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回顾 1993 年《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其中重申需要考虑是否有可能在

尚未建立区域及次区域促进和保护人权安排的地区建立此种安排，并重申包括发

展权在内的经济、公民、文化、政治和社会权利等所有人权都是普遍、不可分

割、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 

 又回顾大会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的 1977 年 12 月 16 日第 32/127

号决议、1996 年 12 月 12 日第 51/102 号决议、人权委员会 1993 年 3 月 9 日第

1993/51 号决议、人权理事会 2022 年 6 月 22 日第 43/17 号决议及其后大会和理事

会所有相关决议， 

 又重申区域合作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应强化国际人

权文书所载的普遍人权及其保护， 

 承诺加强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合作，以按照国际义务，推动在全世界促进和

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 

 深信联合国与区域倡议在人权领域的合作仍然既具有实质意义又相辅相成，

并存在着扩大合作的可能性，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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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人权领域的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应继续在与相关国家协商并征得其同意

的基础上进行，应考虑到这些国家的请求、需要和优先事项，还应考虑到所有人

权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并应争取在实地产生具体影

响， 

 回顾大会关于联合国同加勒比共同体合作的所有决议， 

 欢迎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继续承诺将联合国作为多边合作的主要论坛， 

 回顾联合国秘书处与加勒比共同体秘书处之间的合作协定，并铭记根据该协

定开展的合作活动， 

 深为关切冠状病毒病大流行(COVID 疫情)及其对全球经济的严重破坏令依赖

旅游业、商品、稳定的全球供应链和汇款的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在可持续发展和

人道主义需求方面遭受重大不利影响，对充分享有人权构成挑战，使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前景更不容乐观， 

 意识到加勒比共同体内部的多样性，以及各种独特、全新和持续的挑战，包

括外国直接投资下降、贸易失衡、债务增加、缺乏足够的交通、能源及信息和通

信技术基础设施网络、人力和机构能力有限、无法有效融入全球经济、去风险对

加勒比地区金融机构造成影响、负债沉重、逐步取消优惠发展资金、无法获得负

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犯罪和暴力、毒品和武器(特别是小武器和

轻武器及弹药)的非法贸易、恐怖主义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威胁、传

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粮食不安全、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包括

缓发和速发事件及相关损失和损害)，以及进口能源价格昂贵、沿海和海洋生态

系统退化、海平面上升及生物多样性丧失，所有这些使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变得

更加脆弱，严重加剧了其在实现人人充分享有人权以及可持续发展努力方面的挑

战，又铭记必须确保促进、保护和落实所有人的所有人权，尤其要关注处境脆弱

者的特定需要， 

 回顾大会在第 75/323 号决议中请联合国秘书长和加勒比共同体秘书长在其

各自权限内继续合作并加强互动协作的一致性，以提高两个组织实现其目标的能

力，努力提出各种全球性挑战的应对办法，包括气候变化、降低灾害风险、性别

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以及可持续发展挑战，特别是贫困和不平等、去

风险、非传染性疾病、跨国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 

 欢迎加勒比共同体外交与共同体关系理事会通过加勒比共同体秘书长于

2023 年 10 月 4 日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表示赞同和支持设立联合国人权事

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加勒比共同体区域办事处，并由巴哈马担任办事处东道国， 

 1. 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继续提供合作和援助，以进一步

加强现有的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和区域机制，特别是通过旨在加强国家能

力建设、宣传和教育的技术合作等途径，以便交流人权领域的信息和经验； 

 2. 又欢迎巴哈马政府主动提出将高级专员办事处加勒比共同体区域办事

处设在该国，该办事处将根据大会 1993 年 12 月 20 日第 48/141 号决议所载联合

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任务，特别是依照国际人权义务开展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活动，支持加勒比共同体各国政府在国家人权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在考

虑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独特挑战，包括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努

力在该区域内促进、保护和落实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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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还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愿意与加勒比共同体接触，以便与东

道国缔结一项关于设立高级专员办事处区域办事处的协定； 

 4. 请秘书长为高级专员办事处区域办事处的设立和运作提供一切必要的

资源； 

 5. 决定继续处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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